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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台灣業者推廣到幼教空間使用的
LG 舒適毯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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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紹 LG 舒適毯的網頁，未標示材質
及其添加劑成份！



  

為國人把關商品品質的商品檢驗法

● 第六條：應施檢驗之商
品，未符合檢驗規定
者，不得運出廠場或輸
出入。

● 第十條：商品之檢驗項
目及檢驗標準，由標準
檢驗局公告之。

前項檢驗標準，由標準
檢驗局依國際公約所負
義務，參酌國家標準、
國際標準或其他技術法
規定之；無國家標準、
國際標準或其他技術法
規可供參酌者，由標準
檢驗局定之。

LG 舒適毯塑化劑超標三百多倍，卻
罰不到：

● 商品之 CNS 國家標準，唯有在該商
品經公告為應施檢驗商品、並納入
商品檢驗標準後，才會成為強制性
標準！

● 塑膠地墊尚非為應施檢驗商品，因
此「 CNS15493 拼接塑膠地墊」或
「 CNS8906 氯乙烯系地磚」目前
僅為自願性標準，尚無用武之地！



  

提供民眾充分商品資訊的商品標示法
● 第九條：商品於流通進入市場時，生

產、製造或進口商應標示下列事項：

一、商品名稱。

二、生產、製造商名稱、電話、地址及
商品原產地。屬進口商品者，並應 
標示進口商名稱、電話及地址。

三、商品內容：

（一）主要成分或材料。

（二）淨重、容量、數量或度量等；其
淨重、容量或度量應標示法定度量 
衡單位，必要時，得加註其他單
位。

四、國曆或西曆製造日期。但有時效性
者，應加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。

五、其他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，應行標
示之事項。

● 第十條：商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應標示其用途、使用與保存方法及
其他應注意事項：

一、有危險性。

二、與衛生安全有關。

三、具有特殊性質或需特別處理。

● PVC 地磚一定含有塑化劑，即使
添加的是低毒性的塑化劑，也應
提醒民眾不得使用於嬰幼兒易於
接觸之場所；卻未依《商品標示
法》第十條公告，而不用標示任
何應注意事項？

● LG 舒適毯的網頁沒標示材質，要
不要依法處分？



  

LG 舒適毯使用的塑化劑之 TDI



  

DEHP 的危害

● 是生殖與發育毒素，
● 對嬰幼兒影響要較成人大
● 可能會導致男性胎兒或男童：

● 肛門到生殖器的距離縮短、
● 精子減少、
● 生殖器短小或隱睪症，

● 造成女童性早熟。
● 也可能引其血栓，並可危害肝與肺。



  

即使不添加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
塑膠地磚材質也不該使用 PVC

情境 排到大氣的量 排到土地的量 存在灰燼的量

1. 森林、草原與沼澤火災 0.125-0.5 0.02-0.05

2. 農業廢棄物露天燃燒 0.5-0.8 0.02-0.05

3. 生活垃圾露天燃燒

● 不含PVC 4.4-14 0.3

● PVC含量 0.2%以下 17-79 0.3-343

● PVC含量 1-7.5% 200-5000 343-892

4. 垃圾掩埋場或露天堆置場火災 23-46 120-170

5. 2018年基隆焚化廠

0.096（有低估可能，如果長期連續
採樣，排放係數可能跳升30-50倍，
排放濃度可能超過空污排放標準的4-
7倍）

9.6725

● 露天燃燒垃圾的戴奧辛排放係數約為 2018 年基隆焚化廠的 45.8～ 52,083 倍。
● 2018 年基隆焚化廠的戴奧辛排放係數 0.096 ng-iTEQ/kg ，是以其兩次檢測濃度均值來推估，

該檢測濃度均值約為戴奧辛空氣污染排放標準的七分之一。
● 所以燃燒垃圾所排放的戴奧辛濃度，約為戴奧辛空氣污染排放標準的 6.5-7,440 倍

（單位： ng-iTEQ/kg ）



  

和塑膠地磚用途類似的瑜伽墊，
也有可能使用 PVC 及

含有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，
一樣尚未公告為應施檢驗商品！



  

塑膠地磚或瑜伽墊，
將材質標示塑膠、 PER也可以嗎？

● 商業司對於《商品標示法》第九條函釋：

一般商品之塑膠材料名稱標示疑義

一、國際間對於一般商品之標示規範，並未明確要求塑膠
材料應以化學學名標示其名稱，爰企業經營者將一般商品
之塑膠材料名稱標示為「塑膠」，尚無不可。

二、本部 105 年 5 月 24 日經商字第 10502051680號
函，與前揭說明不符部分，不再援用。

（經濟部 107 年 2 月 8 日經商字第 10702402331號函）



  

我們的訴求

一、標準檢驗局全面針對塑膠地墊、運動墊進行市購調查

二、塑膠地墊、運動墊（瑜伽墊、健身墊）應列為應施檢驗商品

三、塑膠地墊、運動墊應適用商品標示法第十條的標示規定

四、要求商業司檢討商品標示法第九條之函釋，對於依《商品標
示法》標示之商品，其「主要成份或材料」一項應標示足以讓
消費者查到其化學式的化學名稱。如此民眾在選購塑膠地墊、
運動墊時，才能知道其使用的塑膠之材質及所添加的塑化劑與
安定劑種類與含量；不僅讓民眾充分認知商品優點或風險，而
且也有助於廢棄後的分類回收再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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